
 

附圖 1 

 
 
 

 

邀 請 本 市 報 業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代

表、兒童及少年福

利 團 體 代 表 以 及

專家學者代表，依

兒少權法第 45 條

第 2 項備查之自律

規範，共同審議認

定之 

 

 

觀光傳播局 

非屬本市報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 

本市報業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 

1. 逾期不處置 
2. 處置結果，經新

聞紙刊載之當事
人、受處置之新
聞紙業者或兒童
及少年福利團體
申訴。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3 條規定進行裁處 
 

社會局 

審議認定
違反自律
規範且情
節重大者 

 

 

社會局、觀光傳播
局皆可受理 

依自律規範及審
議辦法審議處置 

台北市報業商業
同業公會 

未依審議
決定履行
處置之業
者 

民眾檢舉、申訴 
本市新聞紙業者有違
反兒少權法第 45 條第
1 項情事者 


